
茂县国库集中支付中心
2016年部门决算编制说明

一、基本职能及主要工作

（一）主要职能

1．具体办理财政支付业务，根据预算股批复的预算单位用款计划，接受并审核预算单位的直接支付申请，及时办理单位财政直接支付业务；监督代理银行办理财政资金直接支付和授权支付业务。
2．管理和使用国库单一账户体系有关账户，具体包括财政零余额账户、预算单位零余额账户、特设专户等。

3．负责办理财政零余额账户和预算单位零余额账户的开设、变更和撤销等事宜；监管零余额账户的使用范围；管理各预算单位直接支付和授权支付预留印鉴卡。

4．接收预算股核批的部门用款计划，监控单位预算指标与用款计划余额。

5．核算国库集中支付的执行情况，具体负责财政零余额账户和预算单位零余额账户明细账的核算，分月与业务股室、总预算会计、清算银行、代理银行、预算单位对账。

6．管理国库支付信息。汇总并及时向有关业务股室提供财政资金支付和清算信息；受理预算单位查询有关支付信息和投诉。

7．每日从系统中打印出直接支付凭证和授权支付额度通知单，同时打印财政直接支付汇总清算额度通知单和财政授权支付汇总清算额度通知单，分别送清算银行和财政局国库股。

8．集中管理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所使用的各种凭证和票据。

9．对财政专户的管理，主要包括社会保障资金、基本建设资金等专户资金，按规定的审批程序和手续拨付资金，并进行会计核算等管理工作。

10．按照《会计法》等国家财经法规，会同有关股室对预算单位财政资金运作及其执行财经纪律状况进行监督。

11．积极推进国库管理制度的改革，加强对各项财政资金的管理，及时掌握资金动态，确保资金运行安全。

（二）2016年重点工作完成情况

国库集中支付中心担负着全县行政事业单位财政资金的管理与支付工作，是收入和支出的综合反映部门，日常业务十分繁重，而且对数据核算和分析的要求很高，为了更好的管理各项资金，对各行政事业单位的银行存款沉淀资金进行全面清理分析，对大平台资金的支付实行动态实时监控，剔出不合理开支。支付中心对各单位的借款进行了全面的清理，并通知各单位尽快完善资料办理核销业务。加大了公务卡消费，协助各单位做好及时还款工作。做好票据的管理和财务档案的保管工作。
二、部门概况

茂县国库集中支付中心是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1个。总编制14名，其中：事业编制14名。在职人员总数8人，其中：事业人员8人。

三、收支决算总体情况

[image: image1.emf]100%

1

2016年本年收入合计75.46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收入75.46万元，占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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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本年支出合计82.69万元，其中：基本支出82.69万元，占100%。
四、财政拨款收支决算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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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中心2016年度财政拨款收支总决算82.69万元。与2015年相比，财政拨款收支总计增加21.96万元，增长26.56%。
五、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

（一）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总体情况

支付中心2016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82.69万元，占本年支出合计的100%。与2015年相比，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增加21.96万元，增长26.56%。
（二）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结构情况

支付中心2016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82.69万元，主要用于以下方面:一般公共服务支出55.77万元，占67.44%；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16.51万元，占19.97%；医疗卫生支出4.41万元，占5.3%；住房保障支出6万元，占7.26%。

（三）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具体情况

1.一般公共服务（类）财政事务（款）事业运行（项）:2016年决算数为55.77万元，完成预算100%
　　2.社会保障和就业（类）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款）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项）:2016年决算数为9.27万元，完成预算100%。
3.社会保障和就业（类）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款）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项）:2016年决算数为7.23万元，完成预算100%。
　　4.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类）医疗保障（款）事业单位医疗（项）:2016年决算数为4.41万元，完成预算100%。
5.住房保障支出（类）住房改革支出（款）住房公积金（项）:2016年决算数为6万元，完成预算100%。
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情况

支付中心2016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82.69万元，其中：

人员经费77.45万元，主要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贴、奖金、伙食补助费、绩效工资、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职业年金缴费、其他社会保障缴费、其他工资福利支出、离休费、退休费、抚恤金、生活补助、医疗费、奖励金、住房公积金、提租补贴、购房补贴、其他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公用经费5.24万元，主要包括：办公费、印刷费、咨询费、手续费、水费、电费、邮电费、取暖费、物业管理费、差旅费、因公出国（境）费用、维修（护）费、租赁费、会议费、培训费、公务接待费、劳务费、委托业务费、工会经费、福利费、其他交通费、税金及附加费用、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七、“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
支付中心2016年度“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为0元。
八、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

支付中心2016年使用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支出0元。

九、其他重要事项的情况说明
（一）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

2016年度，支付中心机关运行经费支出5.24万元，比2015年减少3.54万元，下降40.3%。
（二）政府采购支出情况
2016年度，支付中心政府采购支出总额0元。
（三）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
截至2016年12月31日，支付中心公有车辆0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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